
电子科技大学结业生返校重新学习（补考）未通过课程申请表
	姓名
	
	学号
	
	班号
	
	学院
	
	电话 
	

	 重新学习(补考)课程
	学分
	课程性质
	备注
	 贴一寸照片
（贴照片后盖学院
   教务科公章有效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重要事项：
1、报名身份及时间：
返校补考仅针对应届结业生。且只能参加结业后第一个学期开学有补考考试的科目，返校补考报名时间为开学第一周之前（第0周）的周四、周五。
此外自结业时起两年内可申请报名返校重新学习，报名时间见每学期报名通知。
2、报名流程：申请人填写此表并凭本人结业证至学院教务科审核，并确保结清在校期间学费后至学生所在学院教务科报名（微信支付报名费用）,申请表审批完毕后，原件本人保存作准考证和换发毕业证学位证使用，学院教务科留存一份复印件。学院教务科根据交回的申请表复印件安排考试。开课学院将成绩单开具给学生本人。
3、开课安排及考试安排：无个人系统数据，大面积课程参见教务处网站通知，其他课程咨询开课学院教务科。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重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题目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导教师签字：
	

	1、 本人承诺已结清在校期间学费及住宿费，否则此次考试成绩无效。

2、本人已知晓并承诺遵守此表所注明的重要事项。 

本人（或代办人）签字确认_____________     年    月    日
	

	【 】申请人除未取得以上学分外，已获得毕业所要求的其他学分。
【 】申请人除未取得以上学分外，据毕业最低要求还差______学分。
 学院教务科经办人审核签字(盖章) _________   年    月    日
	


